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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学院团发〔2025〕4号

关于做好 2025 年上半年榆林学院

发展团员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团总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

集体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根据《关于新时代新征程加强

和改进团员队伍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

员工作细则》现就我校 2025年下半年发展团员工作安排如下：

一、指标分配方案

1.高校领域 2025年团员发展名额分配说明及注意事项

各学院发展名额根据团省委批复数，综合考虑各学院团青比

、年初申报数、上一年度工作考核情况、2024年度团员发展情况

，折算形成分配方案。

各学院需向大一新生团青比低于 30%的班级倾斜，确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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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建支部”，本科大一新生团青比超过 60%的班级发展团员计划必

须从严把握。

2.名额分配方案

我校 2025 年度上半年新发展团员名额分配方案详见《榆林

学院 2025年度上半年新发展团员名额分配表》（附件 1）。

3.动态调控说明

校团委将根据各二级学院团员发展工作情况，二次调控各二

级学院名额分配。请各二级学院重视团员发展工作，并按工作安

排按时推进。

二、工作安排

按照团省委统一部署，校团委 2025 年将分两批向各学院分

配新发展团员名额，具体安排如下：

（一）第一阶段

1.5月 12日前，各学院需要将上半年发展团员指标全部规范

完成发展，并 5月 15日前将相关材料上传线上系统。

2.5月 16日至 5月 18日，校团委将核查各学院 2025年度上

半年团员发展工作。对于发展团员未达到上半年发展团员指标的、

发展团员程序不合规的、发展团员比例控制不合理的、入团志愿

书填写不规范的、未按时上传入团志愿书至线上系统的，此学院

的 2025年上半年发展团员指标将暂时收回，并责令其整改。

3.5月 20日，校团委将对需整改的学院进行复核，若仍未按

要求完成整改，则收回此学院 2025年度上半年发展团员指标。

（二）第二阶段

2025年 11月将进行第二阶段的入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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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要求

（一）抓实系统信息录入

日常强化对录入信息准确性和电子档案规范性的检查。2025

年 5 月 20 日前，各学院新发展团员编号录入率、电子档案录入

率须达到 100%。

（二）严肃工作纪律

严格规范入团标准和流程，严把团员“入口关”，把思政课

考评优良、8学时团课学习合格、年度 20小时志愿服务时长等作

为入团必备条件。拟发展对象不合格及时调换；指标使用率、系

统录入率、调控精准度纳入年度工作考核，校团委将强化日常跟

踪和数据监测，将对落实调控要求不到位、统筹发展团员工作不

力、发展程序不严格、违规发展、弄虚作假等问题进行严肃处理。

2025年团员发展分领域分类别指标不得相互挤占、挪用。

四、过程管理

1.各二级学院团委根据名额分配方案，明确本学院 2025 年

度上半年发展团员数量，按要求开展发展团员工作。

2.二级学院团总支确定预审合格的发展对象后，填写《榆林

学院 2025年度团员发展对象预审登记表》(附件 2)，上半年发展

对象预审登记表应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前将电子版发至校团委

指定邮箱：505601481@qq.com。

3.收到预审登记表后，校团委将按名额分配方案分配新发展

团员编号，并将对应入团志愿书向二级学院发放。二级学院团总

支填写《榆林学院 2025年度新发展团员入团志愿书使用登记表》

（附件 3），将入团志愿书发放给团总支。团总支应按校团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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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编号指导发展对象填写入团志愿书，确保人号对应。各二级学

院应在 2025年 5月 12日前完成上半年团员发展工作，同时将《

榆林学院 2025 年度新发展团员入团志愿书使用登记表》（附件

3）电子版发校团委组织部指定邮箱登记备案，指定邮箱：

505601481@qq.com。

4.对于发展团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后期校团委将组织专题

调研，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和规范。

联 系 人：刘媛媛  张健琴

联系电话：0912--3894438

联系邮箱：505601481@qq.com

附件：1.榆林学院 2025年度上半年新发展团员名额分配表

2.榆林学院 2025年上半年团员发展对象预审登记表

3.榆林学院 2025年上半年新发展团员入团志愿书使

用登记表

4.《入团志愿书》填写说明及范例

5.发展团员调控工作若干问题解答参考文件

  共青团榆林学院委员会    

                                   2025年 4月 11日    

            

团  委                           2025年 4月 11日印发


